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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范围 2017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 483.94 公顷 

三色评价结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控制 15 15 
扰动面积未超出方案批复的防治

责任范围 

表土剥离保护 5 3 大部分区域落实了表土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渣堆放于变

更方案设计的弃渣场内 

水土流失状况 15 10 土壤流失基本控制在项目红线内 

水土流失

防治成效 

工程措施 20 16 
基本按方案及后续设计落实了工

程措施 

植物措施 15 12 

基本按方案及后续设计落实了植

物措施，部分弃渣场植物措施成

活率低、覆盖率不达标 

临时措施 10 7 

基本按方案及后续设计落实了临

时措施，局部区域临时防护措施

落实不到位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现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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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以下简称“华陆高速”）位于广东

省梅州市五华县、揭阳市揭西县及汕尾市陆河县。项目主线全长 48.21km，采

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100km/h，路基宽度 26.0m，采用沥

青混凝土路面；连接线长 3.723km，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60km/h。

全线设桥梁 11886.0m/34 座，其中特大桥 2152.4m/2 座，大桥 9572.4m/29 座，

中桥 161.2m/3 座；隧道 3407.5m/2 座，其中长隧道 2435m/1 座，中隧道 972.5m/1

座；设互通式立交 7 处；涵洞 188 座；服务区 1 处、集中住宿区 1 处、养护工

区 1 处；收费站 4 处。改路 7419.8m，改沟 2482.4m。 

工程挖方总量 1690.58 万 m
3，填方总量 1383.44 万 m

3，取土 30.15 万 m
3，

产生弃方 337.29 万 m
3，其中综合利用 152.34 万 m

3，永久弃渣 184.95 万 m
3，

堆放在 23 处弃渣场。工程征占地总面积 484.24hm
2，其中永久用地面积

421.29hm
2，临时用地面积 62.95hm

2。工程于 2017 年 11 月开工、2020 年 11 月

完工，工期 37 个月。工程总投资 51.47 亿元。 

2016 年 4 月，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兴宁至

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6 年 5

月 19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

河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粤水水保〔2016〕33 号）批复了本项目水保

方案报告书。 

2017 年 10 月，广东华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确定由我公司（即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

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随后，我公司成立分工明确、管理制度完善、质量

控制程序规范、成果审核严格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组，开展了监测工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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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至 2021 年 4 月，共编报了 14 期监测季度报告。在对监测数据分析、

研究的基础上，于 2021 年 4 月编制完成《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

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工程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

更（详见表 1-6）。2018 年 10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的编制工作。于 2019 年 1

月完成《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报批

稿）。2019 年 2 月 19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

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的批复》（粤水水保〔2019〕16 号）

批复了本项目水保方案报告书。 

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包括水保持施工管理，扰动原地貌情况及防治责任范

围，取料、弃渣情况，土壤流失量，水土流失隐患与危害，水土保持措施建设

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等。 

我公司针对工程实际情况综合采取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地面观测、实

地调查等多种方式对工程进行水土流失定量监测。 

根据工程征占地资料、交工验收资料及现场调查情况，统计工程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84.24hm
2。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共完成砼人字形骨架护坡

728253.1m
3、混凝土挡墙 735m、C20 现浇截排水沟 183781.88m、排水沟 480m、

碎石盲沟 150m；全面整地 2.76hm
2、CF 网植草 12.90hm

2、喷播植草 111.63hm
2、

植草绿化 35.42hm
2、景观绿化 30.64hm

2、植草护坡 14924m
2；编织土袋拦挡

32940m、临时挡土埂 21372m、临时排水沟 77000m、临时急流槽 9120m、临

时沉沙池 79 个、泥浆沉淀池 238 个，临时覆盖 33.26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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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期监测时段按 2017 年 11 月～2020 年 10 月计列，工程施工期平

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798t/（km
2
·a）、土壤侵蚀量为 26119.6t；工程林草恢复期

监测时段按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4 月计列，工程林草恢复期平均土壤侵蚀模

数为 523t/（km
2
·a）、土壤侵蚀量为 1265.6t。 

通过水土保持过程监测，监测组认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基本按照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建成，水土保持措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基本控制了工

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98.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97.2%，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达 95.0%，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9.6%，林

草覆盖率达 35.1%，上述指标均达到了水保变更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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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填表时间：2021 年 4 月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名称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

河段工程 
建设单位 广东华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设 

规模 

主线全长 48.21km，采用双向四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为 100km/h，路基宽度 26.0m，

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连接线

长 3.723km，采用一级公路标

准，设计速度为 60km/h 

联系人及电话 姚文斌，13825961613 

建设地点 梅州市、揭阳市、汕尾市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51.47 亿元 

工程总工期 2017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闾彬彬、020－87117801 

自然地理类型 
丘陵地貌、亚热带季风气候、赤红壤、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防治标准 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

况监测 
卫星遥感、地面观测、实地调查量测 

2.防治责任范围监

测 
卫星遥感、实地调查量测 

3.水土保持措

施情况监测 
地面观测、实地调查量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

测 

卫星遥感、地面观测、实地

调查量测 

5.水土流失危

害监测 
地面观测、实地调查量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方案防治责任范围 551.80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20319.18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砼人字形骨架护坡 728253.1m
3、混凝土挡墙 735m、C20 现浇截排水沟

183781.88m、排水沟 480m、碎石盲沟 150m；全面整地 2.76hm
2、CF 网植草

12.90hm
2、喷播植草 111.63hm

2、植草绿化 35.42hm
2、景观绿化 30.64hm

2、植

草护坡 14924m
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

值 
达到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

整治率 
95% 98.8% 

防治

措施

面积 

209.94hm2 
水面 

及硬化面积 
267.16hm2 

扰动土

地总面

积 

483.10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97% 97.2%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84.24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215.94h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积 39.78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林草覆盖

率 
27% 35.1% 植物措施面积 170.16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500t/(km2•a)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9% 99.6%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

积 
170.79hm2 林草植被面积 170.16hm2 

拦渣率 95% 95.0% 实际拦挡弃土量 / 总弃土量 184.95 万 m3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经分析，6 项指标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各项指标满足现行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总体结论 

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地表面积控制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正

常；植物措施已落实，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率达到规范要求。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及时到位并发挥了有效的水土保持作用，工程平均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满足水土保持

要求 

主要建议 对水土保持设施加强管理护，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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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建设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1.1.1  地理位置 

华陆高速途经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揭阳市揭西县及汕尾市陆河县，起点

位于五华县安流镇长江村石下，经五华县棉洋镇、揭西县上砂镇、五云镇，终

点在陆河县水唇镇设章塘枢纽互通与潮惠高速公路相接。工程地理位置见附图

1。 

1.1.1.2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 

华陆高速主线全长 48.21km，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100km/h，路基宽度 26.0m，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连接线长 3.723km，采用一

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60km/h。 

全线设桥梁 11886.0m/34 座，其中特大桥 2152.4m/2 座，大桥 9572.4m/29

座，中桥 161.2m/3 座；隧道 3407.5m/2 座，其中长隧道 2435m/1 座，中隧道

972.5m/1 座；设互通式立交 7 处；涵洞 188 座；服务区 1 处、集中住宿区 1 处、

养护工区 1 处；收费站 4 处。改路 7419.8m，改沟 2482.4m。 

1.1.1.3  项目组成及布置 

项目组成包括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互通立交、附属设施等。 

1、路基工程 

（1）路基横断面 

本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100km/h，路基宽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7 

 

度 26.0m。 

（2）路基边坡防护 

道路路基形式包括挖方路基、填方路基、半挖半填路基。路基标准横断面

详见图 1-1、图 1-2 和图 1-3。 

 

图 1-1  挖方路基典型断面图 

 

图 1-2  填方路基典型断面图 

 
图 1-3  半挖半填路基典型断面图 

1）路堤边坡 

对于一般填方路基边坡，边坡填土高度 H<8m 时，采用喷播植草防护；边

坡填土高度 H≥8m 时，第一级边坡采用喷播植草防护，以下边坡采用人字形骨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8 

架植草防护，人字形骨架采用砼现浇，拦水埂为预制。护坡道采用植草防护，

边坡平台采用 C20 砼硬化。 

沿线广泛分布鱼塘、水田及部分河道。为了保护路基和沿线耕地，当路基

通过水（鱼）塘路段时，常水位以上 50cm 至塘底范围内路基边坡采用 30cm

厚 C20 砼防护，其上部防护同正常路段；当路基通过河沟及内涝路段时，常水

位以上 50cm 至塘底范围内路基边坡采用 30cm 厚 C20 砼片石防护；当路基通

过水田、内涝地段，采用 C20 砼护脚墙。 

2）挖方路基 

土质边坡高度<4m 时，边坡采用喷播草、灌防护。边坡高度≥4m 时，边坡

采用 CF 网植草或骨架植草防护。人字形骨架采用预制形式，底部 50cmC20 砼

护脚；堑顶压顶采用 8cm 厚预制块。 

对于中微风化石质路堑边坡，采用客土喷播或植生袋植草防护。 

坡体整体稳定，但局部欠稳的边坡采用锚杆格梁与绿化相结合的防护形

式；坡体整体不稳定的高边坡采用锚索、锚杆格梁及防止坡面冲刷的绿化相结

合的防护形式。 

3）护坡道、碎落台、平台及中央分隔带防护设计 

护坡道：护坡道采用植草防护；碎落台：采用植草绿化防护；平台：填挖

路段平台均设平台截水沟，采用 C20 砼；中央分隔带：采用植草防护，同时栽

种大叶黄杨或金枝球桧组合绿球防眩植物，以满足防冲刷和防眩需要。 

沿线路基主要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有崩塌、滑坡、危岩体、断裂破碎带

及软土。局部崩塌、滑坡等不良地质处理主要结合路基防护工程采用普通锚杆、

预应力锚索、钢锚管等加固措施。 

（3）路基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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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排水系统由排水沟、边沟、平台及山坡截水沟、骨架防护泄水槽、各

种型式的急流槽、渗沟、天然河沟等组成。排水设施主要采用 C20 砼预制块砌

筑形式。 

2、路面工程 

路基采用沥青砼路面，自上而下结构为：4.5cm 厚 GAC-16C+5.5cm 厚

GAC-20C+8cm 厚 GAC-25C+沥青封层+38cm 厚 5%水稳碎石基层+20cm 厚 4%

水稳碎石底基层+15cm 厚碎石垫层，总厚 91cm。 

桥面采用沥青砼路面，自上而下结构为：4.5cm 厚 GAC-16C+5.5cm 厚

GAC-20C+防水粘结层+桥梁结构层，总厚 10cm。 

长隧道采用水泥砼路面，自上而下结构为：30cm 厚水泥砼面板+20cm 厚

C20 素砼基层，总厚 50cm。 

短隧道采用复合沥青砼路面，自上而下结构为：4.5cm 厚 GAC-16C+5.5cm

厚 GAC-20C+防水粘结层+24cm 厚水泥砼+20cm 厚 C20 素砼，总厚 45cm。 

3、桥梁工程 

全线设桥梁 11886.0m/34 座，其中特大桥 2152.4m/2 座，大桥 9572.4m/29

座，中桥 161.2m/3 座。桥梁标准断面宽度为 25.5m，按上、下行分离的两幅桥

设计，单幅桥宽 12.5m，两幅桥净距 0.5m；分离式路基：桥梁宽度为 12.5m。 

桥梁上部结构基本为预应力混凝土 T 梁、小箱梁、分体小箱梁，下部结构

桥墩为圆柱墩、门架墩、方柱墩等；桥台为肋板台、桩柱台等，基础均采用钻

孔灌注桩基础。 

4、隧道工程 

本项目设隧道 3407.5m/2 座，其中长隧道（观音坳隧道）2435m/1 座，中

隧道（大坪隧道）972.5m/1 座（双洞平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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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坳隧道穿越观音坳—大地营之间丘陵山区，是一座上、下分离的四车

道高速公路隧道。左线隧道起迄里程 ZK62+640～ZK65+075，长 2435m，右线

隧道起迄里程 YK62+640～YK65+075，长 2435m，隧道进口采用削竹式洞门，

出口采用端墙式洞门。 

大坪隧道穿越区内低山丘陵长亘状山脊，是一座上、下分离的四车道高速

公路隧道。左线隧道起迄里程 ZK72+190～ZK73+160，长 970m，右线隧道起

迄里程 YK72+180～YK73+155，长 975m，隧道进出口均采用端墙式洞门。 

5、互通立交 

全线共设置 7 处互通立交工程，详见表 1-1。 

表 1-1                工程互通立交道布置一览表 

序

号 
起讫或中心桩号 立交名称 

被交道路

名称 

立交型

式 
备注 

1 K38+800~K40+440 
石下枢纽

互通立交 
兴华高速 T 型  匝道上跨 

2 K45+860~K46+840 
吉水互通

立交 
省道 S238 

A 型单

喇叭 
主线路基下穿 

3 K56+330~K57+880 
桥江枢纽

互通立交 
汕湛高速 十字型 主线上跨 

4 K67+460~K68+500 
上砂互通

立交 
乡道Y523 

A 型单

喇叭 
主线上跨 

5 K79+480~K80+740 
下砂互通

立交 
县道X099 单喇叭 

主线桥梁（葛铺大桥、

塘背大桥、灯心塘大桥）

加路基上跨 

6 K84+100~K85+360 
水唇互通

立交 
省道 S335 

B 型喇

叭 

主线桥梁（官仓大桥、

主线桥、马宫山大桥）

加路基上跨 

7 K86+080~K87+000.506 
章塘枢纽

互通立交 
潮惠高速 T 型 匝道下穿和上跨 

6、附属设施 

本项目设置上砂服务区 1 处，起讫桩号 K69+420~K72+250，服务区采用

分离式，两侧服务区采用联络道联接。主线采用整体式路基。服务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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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hm
2。 

水唇互通立交匝道接省道 S335 左侧设置集中住宿区 1 处，面积 4.88hm
2。

吉水互通立交旁设置养护工/1 处，面积 3.43hm
2。主线设收费站 4 处。 

1.1.1.4  工程征占地 

根据工程建设资料统计，工程征占地总面积 484.24hm
2，其中永久用地面

积 421.29hm
2，临时用地面积 62.95hm

2。详见表 1-2。 

表 1-2                   工程征占地情况统计表 

占地组成 
占地面积（hm

2） 

永久 临时 小计 

主体工程 

路基工程 230.94  230.94 

桥梁工程 32.65  32.65 

隧道工程 1.00  1.00 

附属设施 21.16  21.16 

互通立交 135.54  135.54 

小计 421.29  421.29 

临时工程 

取土场区  2.33 2.33 

弃渣场区  31.00 31.00 

施工道路区  14.36 14.36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15.26 

小计  62.95 62.95 

合 计 421.29 62.95 484.24 

1.1.1.5  工程土石方 

根据施工资料统计，工程挖方总量 1690.58 万 m
3，填方总量 1383.44 万 m

3，

取土 30.15 万 m
3（设置 2 处取土场，占地 2.33hm

2），产生弃方 337.29 万 m
3（其

中综合利用 152.34 万 m
3，永久弃渣 184.95 万 m

3，堆放在 23 处弃渣场）。详见

表 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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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工程土石方情况统计表 

施工标段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小计 永久弃方 综合利用 

TJ1 191.81  156.56 30.15 65.40 41.30 24.10 

TJ2 207.12  156.82   50.30 36.20 14.10 

TJ3 275.15  268.35   6.80 6.80 0 

TJ4 313.36  270.75   42.61 7.73 34.88 

TJ5 366.46  276.94   89.52 59.95 29.57 

TJ6 336.68  254.02   82.66 32.97 49.69 

合 计 1690.58 1383.44 30.15 337.29 184.95 152.34 

表 1-4                    取土场使用情况一览表 

标段 取土场 位置桩号 面积（hm
2） 

取土量 

（万 m
3） 

后续恢复情况 

TJ1 1#取土场 
石下互通 K39+500

左侧 
1.33 17.50 已复绿 

TJ1 2#取土场 K40+600 左侧 1.0 12.65 已复绿 

合计 2.33 30.15  

表 1-5                    弃渣场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标

段 
名称 位置桩号 

占地面

积（hm
2） 

最大堆

高（m） 

堆渣量

（万m
3） 

恢复情况 

1 

TJ1 

1#弃渣场 
石下互通 K39+380

左侧 
1.26 11.5 9.60 复绿移交 

2 2#弃渣场 K43+800 右侧 1.97 36 16.27 复绿移交 

3 3#弃渣场 K44+500 左侧 1.00 10 3.00 复绿移交 

4 4#弃渣场 K44+700 右侧 0.75 39 12.43 复绿移交 

5 

TJ2 

1#弃渣场 
吉水互通 AK0+400

左侧 
3.24 8.4 7.60 移交当地 

6 2#弃渣场 K50+350 右侧 0.44 12.5 2.90 复绿移交 

7 3#弃渣场 K50+500 右侧 0.87 13.2 6.70 复绿移交 

8 4#弃渣场 K51+230 左侧 0.88 12.4 3.60 复绿移交 

9 5#弃渣场 K52+700 左侧 2.06 9.8 15.40 复绿移交 

10 TJ3 1#弃渣场 K55+550 右侧 1.04 9 6.80 复绿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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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5                    弃渣场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标

段 
名称 位置桩号 

占地面

积（hm
2） 

最大堆

高（m） 

堆渣量

（万m
3） 

恢复情况 

11 

TJ4 

1#弃渣场 K59+800左侧 150m 0.91 9.2 4.98 
移交当地

利用 

12 2#弃渣场 ZK62+500-600左侧 2.89 3.5 0.70 

洞渣基本

利用，场

地恢复原

状复绿 

13 3#弃渣场 K68+650 右侧 50m  0.63 14.0 2.05 复绿移交 

14 

TJ5 

1#弃渣场 K70+100右侧 100m 1.00 10.5 9.80 复绿移交 

15 2#弃渣场 K71+150 右侧 1.87 18.5 26.00 复绿移交 

16 3#弃渣场 K74+500右侧 400m 1.49 7 0.50 

洞渣基本

利用，场

地恢复原

状复绿 

17 4#弃渣场 K78+700右侧 600m 0.83 8.5 0.20 复绿移交 

18 5#弃渣场 K70+700左侧 250m 2.38 19.5 18.00 复绿移交 

19 6#弃渣场 K76+300右侧 100m 0.70 5.9 3.50 
移交当地

利用 

20 7#弃渣场 K77+100右侧 100m 0.23 9 2.00 复耕移交 

21 

TJ6 

1#弃渣场 K82+900 右侧 2.59 3.2 14.10 

移交当地

开发汤排

小镇 

22 2#弃渣场 章塘互通 AK0+450 1.64 4.3 16.30 移交复耕 

23 3#弃渣场 K85+920 右侧 0.33 19.5 2.57 复绿移交 

弃渣场小计 

17 处 21.69  164.05 复绿移交 

2 处 1.87  18.30 复耕 

4 处 7.44  7.60 
移交当地

利用 

合 计 31.00  184.95  

1.1.1.6  工程投资及资金来源 

工程总投资 51.47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总投资的 40%，由省、市按 7:3

资本金出资比例安排，省级资本金除财政按总投资的 20%进行补助外，其余资

本金由项目业主自筹解决；资本金以外投资由项目业主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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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工程进度 

工程于 2017 年 11 月开工、2020 年 11 月完工，工期 37 个月。 

1.1.2  项目区概况 

1.1.2.1  地形、地貌 

项目区属华南褶皱系永（安）梅（县）～惠阳坳陷之永梅凹褶断束中段，

受梅县～蕉岭“山”字型构造影响，沿线有五华~永定断裂带、长田断裂、超

竹断裂等断裂构造。 

项目区境内山峦起伏，西北部为武夷山系延伸而下的项山山脉，东南部为

莲花山系的阴那山脉，形成周高中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的地势。地形分为三

个类型，即河谷盆地、丘陵、山地，分别占总面积的 22.5%、55.4%和 22.1%。 

本工程沿线属丘陵地貌，地面高程在 60m～440m 之间，地势起伏较大，

细分为丘陵和丘间谷地。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项目区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为 0.1g，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 

1.1.2.2  气象、水文 

项目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根据梅州气象站多年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21.3℃，年平均相对湿度 78%，年平均日照 1874.2h，无霜期 306 天，年蒸发量

1102.5mm，年平均风速为 2.1m/s，多年平均雨量 1469mm。 

根据《广东省水文图集》，项目区 5 年一遇 1h 降雨量 57.65mm，20 年一遇

1h 降雨量 77.90mm，30 年一遇 1h 降雨量 83.49mm。 

梅江：韩江上游的主流，发源于陆丰市与紫金县交界的乌突山七星岽，上

游称琴江，流经五华县水寨和五华河汇合后称梅江，由西南向东北流经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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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梅县、梅江，至大埔县大河坝与汀江、梅潭河汇合后称韩江；全长 307km，

集雨面积 14061km
2，河床比降 0.4‰。 

根据梅江横山站多年统计资料，多年平均径流量 105.22 亿 m
3，径流深

834mm，最大年径流量 207.73 亿 m
3，最小年径流量 38.08 亿 m

3，多年平均含

沙量 0.427kg/m
3，多年平均输沙量 454 万 t，多年平均输沙模数 360t/km

2。 

1.1.2.3  土壤 

项目区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海拔 400m 以上区域发育有红壤，海拔 650m

以上区域发育有黄壤，丘间洼地、沿河阶地等发育有潮土，耕作后多为水稻土。 

赤红壤成土母质多为花岗岩、砂砾岩、紫色砂砾岩等，呈酸性，以粘土矿

物为主；土壤平均有机质含量 1.11%、碱解氮含量 64PPM、速效钾 68PPM，因

植被覆盖度和耕作方式而有明显差异。花岗岩和变质岩发育的土壤含砂砾较

多，土质疏松，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工程沿线以赤红壤为主，丘间洼地发育有水稻土，梅江两岸发育有潮土。 

1.1.2.4  植被 

项目区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原生植被多已破坏，现状为次生

林、残次林、芒草、藤木等混合植被，丘陵岗地以松树为主，间有杂木，主要

树种为松、杉、柏、竹、榕、樟、楠等，伴生胡枝子、桃金娘、芒萁、葛藤等

群落；山沟、谷地、水道旁等以灌木丛、竹林、草丛（芒草、芦苇等）、荆棘

丛及蕨类为主；缓坡地开垦后多为人工单一种群，以柚、橙、桉、相思为主；

村镇以榕、紫荆等景观树为主。 

1.1.2.5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项目区水土流失类型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侵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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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微度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²•a）。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

分成果》（办水保〔2013〕188 号），五华县涉及粤闽赣红壤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的公告》，揭西县、陆河县涉及榕江上中游省级重点治理区。防治区划详见

图 1-4。 

 

图 1-4  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图 

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情况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预防和治理工程施

工区水土流失。主要体现在水土保持管理、水土保持方案编报、监督检查意见

落实及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等方面。 

（一）水土保持管理情况 

为确保水土保持方案的顺利实施，更好地把水土保持方案落到实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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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强化水土保持方案的组织管理，全面推行工程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

同管理制，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和实施进度安排落实资金，严把

工程质量和技术关，自觉接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部门的

监督检查，对工程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及时、有效地防治。 

为加强工程建设的指挥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工程部主要工作职责是宏观管理、负责与地方关系的协调、拆迁、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的决策，主持监理、土建工程、绿化工程、主要工程材料等招标工作，

审查工程变更、工程计量支付等；财务部负责资金筹措及按时付款。工程部派

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程的具体管理工作。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上报了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工程建设过程中，在各

分部工程完工、质量合格或有关质量缺陷已经处理完毕时，监理单位主持，组

织设计、施工和质量监督等参建单位，对工程图纸、过程资料及验收成果等，

开展该分部工程的自查初验工作。在各分部工程完工并自查初验合格、运行管

理条件初步具备、少量尾工已妥善安排后，监理单位主持，组织设计、施工、

质量监督和运行管理等参建单位开展单位工程自查初验工作。 

（二）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变更情况 

2016 年 4 月，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兴宁至

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6 年 5 月 19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6〕33 号文批复了本项

目水保方案报告书。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

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对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的内容进行复核，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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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与可研阶段一致； 

（2）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可研阶段增加 0.2%； 

（3）工程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较可研阶段增加 50.6%； 

（4）实施阶段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300m 的长度占线路总长度的 42.1%。 

（5）工程施工道路长度减少 18.15km； 

（6）经初步调查，本工程表土剥离量减少 22.75 万 m
3； 

（7）植物措施总面积增加 19.62hm
2； 

（8）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未发生较大变化。 

表 1-6                    工程变更对比分析表 

序

号 
办水保〔2016〕65 号要求 可研阶段 施工图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

成重大

变化 

备注 

1 

第三

条：项 

目地 

点、规

模发

生重

大变

更 

（1）涉及国家级和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或者重点治

理区的 

/ / 

无新增“涉及国

家级和省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或者重 

点治理区的” 

否  

（2）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 550.57hm
2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551.80hm
2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增加

1.23hm
2，增加 

0.2% 

 

否 
 

（3）开挖填筑土石

方量增加 30%以上

的 

总挖方 1217.76 

万 m
3，总填方 

808.37 万 m
3，开

挖填筑土石方量 

2026.13 万 m
3。 

总挖方1690.58 

万 m
3，总填方 

1360.15 万m
3，

开挖填筑土石方

量3050.73 万

m
3。 

 

挖填总量增加 

998.02 万 m
3， 

增加 50.6% 

是  

（4）线型工程山

区、丘陵区部分横

向位移超过 300 米

的长度累计达到该

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 

/ / 

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

为20.099km，占

线路总长的

42.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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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6                   工程变更对比分析表 

序

号 
办水保〔2016〕65 号要求 可研阶段 施工图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

成重大

变化 

备注 

1 

第三

条：项 

目地 

点、规

模发

生重

大变

更 

（5）施工道路或者

伴行道路等长度增

加 20%以上的 

施工道路长

61.27km 

施工道路长

43.12km 

施工道路长度

减少 18.15km 
否  

（6）桥梁改路堤或

者隧道改路堑累计

长度 20 公里以上 

/ / 
线位偏移较多，

无法对比 
否  

2 

第四

条：水

土保

持措

施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更 

（1）表土剥离量减

少 30%以上的 

表土剥离量 

22.75 万 m
3
 

无表土剥离 
减少 22.75 万

m
3
 

是  

（2）植物措施总面

积减少 30%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

160.29hm
2
 

植物措施面积 

179.91hm
2
 

植物措施面积

增加 19.62hm
2
 

 

否 
 

（3）水土保持重要

单位工程措施体系

发生变化，可能导

致水土保持功能显

著降低或丧失的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

系与可研阶段基本一致 
/ 否  

3 

第五

条：弃

渣场

是否

发生

重大

变更 

（1）新设弃渣场的 
共设置弃渣场

14 处 

共设置弃渣场

23 处 

原水保方案弃

渣场未利用， 

新增弃渣场 23 

处 

是  

（2）提高弃渣场对

渣量达到 20%以上

的 

共设置弃渣场

14 处 

共设置弃渣场

23 处 

原水保方案弃

渣场未利用 
是  

2018 年 10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的编制工作，于 2019 年 1 月完成《兴

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报批稿）。 

2019 年 2 月 19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9〕16 号文批复了本项

目水保方案变更报告书。 

在后续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落实

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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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督检查意见落实及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 

2018 年 8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会同梅州、揭阳、汕尾市水务局，以及

五华、揭西、陆河县水务局组成检查组，对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

工程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指出了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 

（1）局部临时防护措施不到位； 

（2）部分弃渣场截、排水措施有待完善。 

同时提出了整改意见： 

（1）全面排查工程水土流失隐患，加强工程临时防护措施，减少建设过

程中的水土流失； 

（2）按照批复方案的要求，落实弃渣场的各项防护措施，完善排水体系，

对受损的排水系统尽快恢复，及时做好植被绿化。 

针对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建设单位高度重视，组织监理和相关施工单位，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排查，举一反三，进行了全面整改： 

（1）对部分路基边坡裸露的，已及时进行防护绿化，施工过程中严格按

照开挖（填筑）一级、防护一级、绿化一级进行施工管理； 

（2）弃渣场已按批复方案及时做好防护、排水措施； 

（3）已全面排查工程水土流失隐患，日常加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 

    工程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根据水利部行业标准《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2015〕139 号），结合本项目

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技术路线，力求使用经济适用和可操作性强的监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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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路线。通过前期调研分析，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路线图见图 1-5。 

 
图 1-5  监测技术路线图 

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中的规划，结合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情

况，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以地面监测及调查监测为主，同时定期采用高分辨遥

感影像、无人机航测等进行监测，全面了解和掌握区域内水土流失情况。 

依据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及相关规范的要求及规定，结合工程的实

际情况，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分为工程建设期及水土保持措施试运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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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建设期（2017 年 11 月—2020 年 10 月） 

施工过程的水土流失监测是监测工作的重点时段，主要采用现场巡视监

测、定点监测相结合的方式，目的是随时对施工组织和工艺提供建议，以保证

最大限度地控制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具体内容包括：水土流失因子监测主要

包括植被类型、林草覆盖率、土壤侵蚀特性，汛期降雨气象参数、扰动地表面

积、挖填方量、弃土弃渣量和堆放、运移情况，弃渣体积形态变化与面积等。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主要包括水蚀程度发展、植被的损坏情况与生长状况、

已有水土保持工程的损坏情况、地貌改变情况等。 

水土保持成效监测主要包括水土保持措施的运行情况、林草措施布置和生

长情况，防护工程自身的稳定性、运行情况和减水减沙拦渣效率；防护对象的

稳定性、地貌恢复情况；水土保持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2）水土保持措施试运行期（2020 年 10 月—2021 年 4 月） 

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期监测内容主要为项目建设区内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安

全性、运行畅通性监测及拦渣保土效果、绿化带林草成活率及生长情况及覆盖

度。 

1.3.1  监测目标与任务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应实现以下目标： 

掌握防治责任范围和扰动土地面积，了解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量、

水土流失发生规律等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及时发现水土流

失重大隐患，提出防治对策或建议，减少人为水土流失。提供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技术依据和公众监督基础信息，促进项目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及时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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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监测范围及分区 

根据水利部“办水保〔2015〕139 号”文发布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规程（试行）》的规定、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及水土流失预测分区，结合现场调查和项目建设与试运行过程中的实际征占

地、扰动情况确定，确定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包括整个项目防治责任范

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及直接影响区，其中以项目建设区为主，直接影响区为

辅。 

以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基础，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

主要自然因素及项目工程布局进行监测分区。工程监测分区划分为主体工程

区、取土场区、弃渣场区、施工道路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 5 个监测分区，其

中主体工程区和弃渣场区为重点监测区域。 

1.3.3  监测工作组设置 

2017 年 10 月，我公司成立了以项目负责人牵头、技术负责人做技术总监、

工作组长做具体安排部署、监测工程师和监测员实施具体工作的监测工作组，

并制定了监测工作组岗位职责，用于规范现场监测工作。监测工作组自 2017

年 11 月开展监测以来，至 2021 年 4 月，共计 14 个季度。详见表 1-7。 

表 1-7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安排和组织分工 

序号 姓名 上岗证号 职责 岗位职责 

1 闾彬彬 水保监岗证第（7192）号 总监测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监测工

作的组织、协调、实施和监测成果

质量 

2 朱世海 水保监岗证第（3070）号 

监测工程师 

负责监测数据的采集、整理、汇总、

校核，编制监测实施方案、季报、

年报及监测总结报告 
3 廖伯营 水保监岗证第（4812）号 

4 杨群良 水保监岗证第（71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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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安排和组织分工 

序号 姓名 上岗证号 职责 岗位职责 

5 赵小虎 水保监岗证第（2613）号 

监测工程师 

负责监测数据的采集、整理、汇总、

校核，编制监测实施方案、季报、

年报及监测总结报告 

6 陈文炳 水保监岗证第（4814）号 

7 朱  靓 水保监岗证第（2698）号 

8 常  进 水保监岗证第（7193）号 试验员 

负责现场取样、保存、送样工作 

负责项目部试验、检验、监测仪器、

设备、量器具的使用维护 

9 黄勇根 水保监岗证第（5038）号 资料员 
负责监测原始记录、文档、图件、

成果的管理 

1.3.4  监测重点及监测布局 

监测组主要对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含临时措施）实施

状况、水土保持责任制度落实情况等重点内容进行监测，对主体工程区进行

重点监测。 

监测点布局以水土保持方案规划为依据，并根据“全局控制、重点突

出”的原则，结合工程建设实际进行调整，共设置 10 个监测点，详见表 1-8。 

表 1-8                   固定监测点布设情况 

点号 监测方法 监测内容 位置 

1#监测点 定位监测 扰动土地面积、土壤流失量、 

水保设施实施情况、 

水土流失隐患及危害、林草措施 

成活率/保存率、水土保持效益 

K39+500 左侧取土场 

2#监测点 定位监测 施工生产生活区 

3#监测点 定位监测 K53+200 路基工程区 

4#监测点 定位监测 大路排特大桥 

5#监测点 定位监测 

扰动土地面积、土壤流失量、 

水保设施实施情况、 

水土流失隐患及危害、林草措施 

成活率/保存率、水土保持效益 

章塘互通 

6#监测点 定位监测 2 标 K50+500 右侧 3#弃土场 

7#监测点 定位监测 2 标 K52+700 左侧 5#弃土场 

8#监测点 定位监测 5 标 K70+100 右侧 1#弃土场 

9#监测点 定位监测 6 标 K82+900 右侧 1#弃土场 

10#监测点 定位监测 4 标绿水村 1#便道 

1.3.5  监测时段和工作进度 

a）监测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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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段包括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 

b）监测工作开展状况 

2017 年 10 月，签订监测合同。同期开展监测工作，收集项目及项目区资

料，同时对工程建设区及周边全面调查一次，对照方案设计与工程实际，在

遵循方案监测点布设原则、科学反应本项目水土保持情况的前提下，调整方

案设计监测点的布置位置。 

2017 年 11 月，在方案水保监测规划的基础上，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编制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2017 年 11 月至 2021 年 3 月，组织监测组成员对工程进行监测，每个季度

编写监测季度报告，并及时报送给建设单位和水行政主管部门。 

2021 年 4 月，编写完成了《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水土保

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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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监测依据 

2.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9 号，2010

年 12 月 25 日公布，2011 年 3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1997

年 8 月 29 日公布，2016 年 7 月 2 日修改；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2004

年 8 月 28 日公布；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废止

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20 号，2011

年 1 月 8 日发布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令〔2011〕

第 588 号修正，1988 年 6 月 10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76 号，2017

年 3 月 1 日修改； 

（6）《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 号，2011 年 3 月

5 日发布施行； 

（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7 号，1998 年

12 月 27 日发布，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8）《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16 年 9 月 29 日公布； 

（9）《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次修正，2012 年 1 月 9 日公布； 

（10）《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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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2.1.2  规范性文件 

（1）《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国发〔1993〕5 号，1993

年 1 月 19 日下发）； 

（2）《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水保〔2017〕36 号）； 

（3）《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 

（4）《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

见》（水保〔2019〕160 号）； 

（5）《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监管“两单”制

度的通知》（办水保〔2020〕157 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

知》（办水保〔2020〕161 号）； 

（7）《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

分成果》（办水保〔2013〕188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

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 

（8）《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办水

保〔2016〕65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

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9）《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检查要点（试行）》（水保监便字

〔2015〕第 72 号，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检查要点（试行）的通知）； 

（10）《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

（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 

（1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设计与实施计划编制提纲》（水保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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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6 号，关于印发《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设计与实施计划编制提

纲（试行）》的函）。 

2.1.3  技术规范与标准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 

（4）《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5）《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2015 年）； 

（6）《水土保持强条（2020 版）》； 

（7）《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办水保〔2018〕

133 号）； 

（8）《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指南》（ZSZJ-SB-01-2018）； 

（9）《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示范文本》（2018 年，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服务指南）； 

（10）《水土保持术语》（GB/T20465-2006）； 

（11）《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GB/T16453-2008）； 

（12）《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 

（13）《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 

（14）《水土保持监测设施通用技术条件》（SL342-2006）； 

（15）《降雨量观测规范》（SL21-2006）； 

（16）《水土保持遥感监测技术规范》（SL592-2012）。 

2.1.4  技术资料文件 

（1）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报批稿）； 

（2）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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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初步设计批复； 

（5）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 

（6）工程施工图； 

（7）工程线路路径图； 

（8）沿线取土采石场、弃渣场的分布图； 

（9）沿线表土临时堆土场分布情况； 

（10）沿线国家和省级重点防治区或治理区分布图； 

（11）沿线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水源涵养、湿地）区分布图； 

（12）沿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文化遗产保护

区、文物保护区等分布图； 

（13）水土保持设施竣工图等； 

（14）与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有关的其它技术资料。 

2.2  监测内容 

（1）水土保持施工管理 

了解水土保持设施的跟进状况等。 

（2）扰动原地貌情况及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征地资料复核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永久占地面积、施工临时用地

面积等），统计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和植被破坏情况，并通过巡查或抽样调

查进行复核。 

（3）弃渣情况 

对施工单位上报的弃渣数量、去向等数据现场复核。通过现场无人机航拍

及卫星影像判断，结合土石方平衡表，根据弃渣量和取土量分析工程是否存在

乱开挖、乱堆弃现象。 

（4）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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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工程现状，适时对各重点监测地段的水土流失特征、数量、重点部位

进行巡查监测和数据收集整理，初步掌握项目区水土流失状况，综合分析项目

区水土流失形式、面积、强度、水土流失量及其变化情况。 

（5）水土流失隐患与危害 

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可能会危害到周边河流、农田及生态环境，巡察

项目区内河流淤塞情况、植被破坏情况及农田损毁情况，结合问卷调查，巡查

现场，收集资料，分析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对周边生态环境及群众生产生活产生

的重大影响，并由此对在建的类似区域进行灾害预报。 

（6）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 

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数量、进度、质量主要采取通过建设单位上报、监测

人员抽查、复核的方式，对工程区水土保持设施类型、数量进行调查统计，核

实水土保持设施数量，评价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7）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①防护工程稳定性、完好程度、运行情况，主要对边坡植物护坡、截（排

水）沟、拦渣墙等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及防护效果进行监测； 

②不同阶段林草种植面积、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郁闭度及覆盖度； 

③监测扰动地表林草植被恢复情况等，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

等指标。 

2.3  监测指标与方法 

依据水利部“办水保〔2015〕139 号”文发布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规程（试行）》，结合各监测分区的水土流失特点，提出每项监测内容的具体

监测指标。针对每个监测指标，分析确定监测的方法、频次、必需的设施、设

备和数据记录格式。对于重点地段和重点对象，同时确定监测指标数据记录表、



2  监测内容和方法 

31 

 

观测数据精度和数据分析方法。 

2.3.1  监测技术路线 

根据工程现状和水土保持监测内容、监测布局，确定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技

术路线如下： 

（1）结合工程实际和实地踏勘情况，依据监测范围和工程水土流失特点

确定监测重点。 

（2）监测样点主要为调查样点。调查样点主要为植被生长状况监测样方

和水土保持设施效果监测样方，观测样点主要为侵蚀沟监测样方。 

（3）对在工程区内布置的监测样点，设计合理的观测频次，对工程区水

土流失进行动态跟踪监测。 

（4）按照设计的监测频次，及时对各监测样点的监测数据进行收集整理，

分析项目区水土流失状况及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按计划提交监测报告。 

2.3.2  监测指标 

（1）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的调查包括地貌类型、小地形及地面坡度三个方面的内容，主要

根据《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确定。 

（2）地面组成物质 

地面组成物质主要指土壤和形成土壤的主要母质、母岩。 

调查时，需要了解不同的土壤发生类型及其分布。可以利用土钻或其他方

法取样，进行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容重的分析，以便采取适宜的整地工程与

植树种草措施。工程采用土壤质地分类和野外指感法鉴定标准。 

（3）植被状况 

通过实地全面调查，对林草地各项指标进行测算。主要指标包括林草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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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面积、种类、生长情况等。根据调查观测，计算林地的郁闭度、草地

的盖度、林草覆盖率和多度等指标，分析说明植被生态特征、立地条件总特征、

演替与发展趋势、质量措施等。 

具体方法是选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标准地，进行观测并计算苗木成活率、

林地郁闭度、草地盖度和林草覆盖率，按下式计算林地郁闭度和草地盖度（也

可凭借经验通过目估判断样地内林草覆盖率所占的比例）： 

D＝fd/fe 

式中， 

D－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盖度）； 

fe－样方面积（m
2）； 

fd－样方内树冠（草冠）垂直投影面积（m
2）。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按下式计算类型区林草的林草覆盖率： 

C＝f/F 

式中， 

C－林（或草）林草覆盖率（%）； 

f－林地（或草地）面积（hm
2）； 

F－类型区总面积（hm
2）。 

必须说明的是：纳入计算的林地或草地面积，其森林的郁闭度应达到 0.2

以上（不含 0.2）、灌木林和草地的覆盖率应达到 0.4 以上（不含 0.4）。标准地

的面积为投影面积，要求乔木林 20m×20m、灌木林 5m×5m、草地 1m×1m。 

（4）降雨 

多年降雨状况通过工程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在背景调查时进行。当年降雨

情况可利用附近气象台站资料，逐月调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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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土流失状况 

水土流失状况调查主要包括项目区水土流失形式、面积、强度及其变化情

况。 

工程区原始的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和面积通过当地统计资料或工程相关技

术资料加以确定，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主要对其变化情况进行调查观测，在每一

次现场调查时，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6）土壤侵蚀 

土壤侵蚀调查着重于对项目区土壤侵蚀形式、侵蚀部位、侵蚀营力及侵蚀

面积等指标进行调查。 

（7）土壤流失量 

土壤流失量主要采取地面观测的方法，即由各监测点的地类、地面坡度和

覆盖度，结合监测点测钎侵蚀厚度、沟壑状况及下游沟道淤积状况、农田淤埋

状况，综合确定侵蚀强度，估判土壤侵蚀模数。 

（8）水土流失危害 

水土流失危害调查主要针对项目区内河道、排水设施淤塞情况、周边农田

淤埋状况，植被及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和工程建设对项目区及周边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巡察、走访。同时，做好每次重大灾害事件的记录。 

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对水土流失危害进行跟踪调查。 

（9）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监测指标包括工程种类、面积、数量、规格、工程质量

及运行情况；水土保持林草措施调查指标包括林草措施的布设面积、林草种类、

生长状况及防护效果。在水土保持监测过程中，对各区段的土地整治措施实施

情况及其效益进行详细记录。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状况根据工程相关资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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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现场调查，监测人员抽样复核，对水土保持措施相关指标进行调查、统计、

分析。 

2.3.3  监测方法 

本工程采用的监测方法有实地调查、地面观测、遥感监测等监测方法。 

1、实地调查监测 

实地调查监测包括询问调查、收集资料、典型调查、普查及抽样调查等几

种方法。 

（1）询问调查 

询问调查方法有面谈或电话访问、邮寄访问或问卷回答等 2 种方式，主要

对工程建设是否对建设区周边造成影响进行调查。本工程主要采取面谈和问卷

调查的方式进行。询问调查主要在植被恢复期末进行。 

（2）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内容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包括地质、地貌、气候、土壤、

植被、水文、土地利用等资料）、项目区社会经济资料、项目区遥感资料以及

水土保持规划等相关资料。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进行现场调查时开展，后期根据

工程建设情况补充收集。 

（3）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主要调查项目建设区一定区域范围内土壤侵蚀类型及其程度的

监测、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的监测（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及植被状况调查）。

抽样调查由方案设计、踏勘、预备调查、外业测定、内业分析等五步构成。抽

样方案随机抽取，保证总体中每一个单位都有均等的被选机会；并选择适宜的

抽样方法，在一定的精度条件下，保证实现最大的抽样效果。 

样地形状采用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样地。样地面积，对于乔木样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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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0m
2，草地调查应为 1m

2～4m
2；灌木林应为 25～100m

2；耕地和其他地类

根据坡度、地面组成、地块大小及连片程度确定，面积 10～100m
2 不等。 

2、地面观测 

地面观测对象主要为工程建设进度、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根据工程

建设情况，每季度监测 1 次。 

3、遥感监测 

遥感监测包括卫星遥感和无人机遥感，主要对象为工程扰动土地面积、破

坏植被面积、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定性确定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

施类型等。根据工程建设情况，每半年监测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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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统计，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

积为 551.80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 483.68hm

2，直接影响区 68.12hm
2。批复水土

保持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表 3-1。 

表 3-1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方案变更）     单位：hm
2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主体工程区 

路基工程区 230.94 34.62 265.56 

桥梁工程区 32.65 7.01 39.66 

交叉工程区 135.54 7.40 142.94 

隧道工程区 1.00 0.38 1.38 

附属设施区 21.16 1.43 22.59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10 0.40 15.50 

施工道路区 14.36 12.57 26.93 

取土场区 0.49 0.15 0.64 

弃渣场区 32.44 4.16 36.60 

合计 483.68 68.12 551.80 

3.1.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工程征占地资料、交工验收资料及现场调查情况，统计工程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84.24hm
2。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土地面积见表 3-2。 

表 3-2                 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土地面积表           单位：hm
2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用地 小计 

主体工程区 

路基工程区 230.94  230.94  230.94 

桥梁工程区 32.65  32.65  32.65 

隧道工程区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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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土地面积表           单位：hm
2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用地 小计 

主体工程区 

附属设施区 21.16  21.16  21.16 

互通立交区 135.54  135.54  135.54 

小计 421.29  421.29  421.29 

取土场区  2.33 2.33  2.33 

弃渣场区  31.00 31.00  31.00 

施工道路区  14.36 14.36  14.36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15.26  15.26 

合计 421.29 62.95 484.24  484.24 

3.1.3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分析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扰动土地面积为 484.24hm
2，较变更

方案确定的责任范围面积 551.80hm
2 减少了 67.56hm

2，变化情况详见表 3-3。引

起工程责任范围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 

（1）2 标新增了一处取土场，位于 K40+600 左侧，导致取土区面积较变更

方案阶段增加了 1.84hm
2； 

（2）6 标 LK3+400 弃土场未启用，导致弃渣场区面积较变更方案阶段减少

了 1.44hm
2； 

（3）工程及时跟进防护措施，水土流失对周边未造成明显影响，不计列直

接影响区，导致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减少 68.12hm
2。 

表 3-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变化分析表          单位：hm
2
 

序

号 
项目分区 方案面积 实际面积 

较方案 

增（＋）减（－） 
主要原因分析 

一 项目建设区 421.29 421.29 0  

1 
主体工

程区 

路基工程区 230.94 230.94 0  

桥梁工程区 32.65 32.65 0  

隧道工程区 1.00 1.00 0  

附属设施区 21.16 21.16 0  

互通立交区 135.54 135.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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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变化分析表         单位：hm
2
 

序

号 
项目分区 方案面积 实际面积 

较方案 

增（＋）减（－） 
主要原因分析 

2 取土场区 0.49 2.33 +1.84  

3 弃渣场区 32.44 31.00 -1.44  

4 施工道路区 14.36 14.36 0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10 15.26 +0.16  

二 直接影响区 68.12  -68.12 

工程及时跟进防护

措施，水土流失对周

边未造成明显影响 

 合计 551.80 484.24 -67.56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水保方案变更报告统计工程挖方总量为 1690.58 万 m
3，填方总量 1360.15 万

m
3，借方 6.86 万 m

3，在 1 标石下互通 K39+500 左侧设置 1 处取土场。 

3.2.2  取土（石、料）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工程建设过程中，土石方开挖总量 1690.58 万 m
3，填方总量 1383.44 万 m

3，

借方 30.15 万 m
3，共设置 2 处取土场，详见表 3-4。 

表 3-4                    取土场使用情况一览表 

标段 取土场 位置桩号 面积（hm
2） 

取土量 

（万 m
3） 

后续恢复情况 

TJ1 1#取土场 
石下互通 K39+500

左侧 
1.33 17.50 复绿 

TJ2 2#取土场 K40+600 左侧 1.0 12.65 复绿 

合计 2.33 30.15  

3.2.3  取土（石、料）量监测结果 

工程实际借方 30.15 万 m
3，较水保方案变更报告增加 23.29 万 m

3，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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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场取土量增加 10.64 万 m
3，另新增一处取土场，位于 K40+600 左侧，取土

量为 12.65 万 m
3。 

3.3  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水保方案变更报告统计工程挖方总量为 1690.58 万 m
3，填方总量 1360.15 万

m
3，弃方总量 337.29 万 m

3，其中 333.06 万 m
3 堆放于设置的弃渣场，4.23 万 m

3

综合利用。全线共设弃渣场 24 处，均位于路线两侧。弃渣场设计弃渣量 333.06

万 m
3，占地 32.44hm

2。 

3.3.2  弃土（石、渣）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弃方 189.95 万 m
3，堆放于变更方案指定的 23 处弃

渣场。详见表 3-5 

表 3-5                    弃渣场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标

段 
名称 位置桩号 

占地面

积（hm
2） 

最大堆

高（m） 

堆渣量

（万m
3） 

恢复情况 

1 

TJ1 

1#弃渣场 
石下互通 K39+380

左侧 
1.26 11.5 9.60 已复绿 

2 2#弃渣场 K43+800 右侧 1.97 36 16.27 已复绿 

3 3#弃渣场 K44+500 左侧 1.00 10 3.00 已复绿 

4 4#弃渣场 K44+700 右侧 0.75 39 12.43 已复绿 

5 

TJ2 

 

1#弃渣场 
吉水互通 AK0+400

左侧 
3.24 8.4 7.60 移交当地 

6 2#弃渣场 K50+350 右侧 0.44 12.5 2.90 已复绿 

7 3#弃渣场 K50+500 右侧 0.87 13.2 6.70 已复绿 

8 4#弃渣场 K51+230 左侧 0.88 12.4 3.60 已复绿 

9 5#弃渣场 K52+700 左侧 2.06 9.8 15.40 已复绿 

10 TJ3 1#弃渣场 K55+550 右侧 1.04 9 6.80 已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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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弃渣场使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标

段 
名称 位置桩号 

占地面

积（hm
2） 

最大堆

高（m） 

堆渣量

（万m
3） 

恢复情况 

11 

TJ4 

1#弃渣场 K59+800左侧 150m 0.91 9.2 4.98 已复绿 

12 2#弃渣场 ZK62+500-600左侧 2.89 3.5 0.70 

洞渣基本

利用，场

地恢复原

状复绿 

13 3#弃渣场 K68+650 右侧 50m  0.63 14.0 2.05 已复绿 

14 

TJ5 

1#弃渣场 K70+100右侧 100m 1.00 10.5 9.80 已复绿 

15 2#弃渣场 K71+150 右侧 1.87 18.5 26.00 已复绿 

16 3#弃渣场 K74+500右侧 400m 1.49 7 5.50 已复绿 

17 4#弃渣场 K78+700右侧 600m 0.83 8.5 0.20 

洞渣基本

利用，场

地恢复原

状复绿 

18 5#弃渣场 K70+700左侧 250m 2.38 19.5 18.00 已复绿 

19 6#弃渣场 K76+300右侧 100m 0.70 5.9 3.50 已复绿 

20 7#弃渣场 K77+100右侧 100m 0.23 9 2.00 已复耕 

21 

TJ6 

1#弃渣场 K82+900 右侧 2.59 3.2 14.10 

移交当地

开发汤排

小镇 

22 2#弃渣场 章塘互通 AK0+450 1.64 4.3 16.30 已复耕 

23 3#弃渣场 K85+920 右侧 0.33 19.5 2.57 已复绿 

合 计 31.00  189.95  

3.3.3  弃土（石、渣）量监测结果 

工程产生弃方总量较变更方案减少 143.11 万 m
3，主要原因为部分隧道弃渣

被碎石加工利用，部分弃渣回填利用，工程共综合利用弃方 147.34 万 m
3。详见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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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中统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斜坡防护工程、

排导工程等。详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统计表（变更方案）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1 主体工程区   

1.1 排水工程   

1.1.1 C20 现浇砼截水沟 m 46671.08 

1.1.2 C20 现浇砼排水沟 m 71574.7 

1.1.3 C20 现浇砼边沟 m 28461.5 

1.1.4 C20 现浇砼急流槽 m 31883.6 

 
急流槽（40*30） m 24669.93 

 
急流槽（60*40） m 7213.67 

1.2 C20 砼人字形骨架护坡 m
2
 728043.1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2.1 排水工程   

2.1.1 排水沟 m 480 

3 弃渣场区   

3.1 排水工程   

3.1.1 截水沟 m 13322.68 

3.1.2 碎石盲沟 m 150 

3.1.3 泄洪渠 m 605 

3.2 拦挡工程 
  

3.2.1 C20 混凝土挡墙 m 1224 

4 施工道路区   

4.1 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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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统计表（变更方案）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4.1.1 排水沟 m 2560 

5 取土场区   

5.1 排水工程   

5.1.1 截水沟 m 95 

本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斜坡防护工程、排导工程等，主要工程量

为：砼人字形骨架护坡 728253.1m
3、混凝土挡墙 735m、C20 现浇截排水沟

183781.88m、排水沟 480m、碎石盲沟 150m。详见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1 主体工程区   

1.1 排水工程   

1.1.1 C20 现浇砼截水沟 m 46671.08 

1.1.2 C20 现浇砼排水沟 m 71574.7 

1.1.3 C20 现浇砼边沟 m 28461.5 

1.1.4 C20 现浇砼急流槽 m 31883.6 

 
急流槽（40*30） m 24669.93 

 
急流槽（60*40） m 7213.67 

1.2 C20 砼人字形骨架护坡 m
2
 728043.1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2.1 人字形骨架护坡 m
2
 210 

2.2 排水工程   

2.2.1 排水沟 m 480 

3 弃渣场区   

3.1 排水工程   

3.1.1 C20 现浇截排水沟 m 5191 

3.1.2 碎石盲沟 m 150 

3.2 拦挡工程 
  

3.2.1 C20 混凝土挡墙 m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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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主线边坡框格骨架护坡及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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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主线边坡框格骨架护坡及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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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中统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有全面整地、植草

护坡、景观绿化等。详见表 4-3。 

表 4-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统计表（变更方案）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1 主体工程区 
  

1.1 CF 网植草 m
2
 129009.5 

1.2 喷播植草 m
2
 1116333 

1.3 植草 m
2
 73551.1 

1.4 景观绿化 hm
2
 27.65 

2 取土场     

2.1 植草绿化 hm
2
 0.63 

3 弃渣场 
  

3.1 植草绿化 hm
2
 30.88 

3.2 CF 网植草 m
2
 16612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4.1 植草护坡 m
2
 1000 

4.2 全面整地 hm
2
 12.20 

4.3 绿化 hm
2
 9.18 

4.4 CF 网植草 m
2
 5324 

5 施工道路区 
  

5.1 喷播植草 m
2
 9600 

本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有全面整地、植草护坡、景观绿化等，主要

工程量为：全面整地 2.76hm
2、CF 网植草 12.90hm

2、喷播植草 111.63hm
2、植草

绿化 35.42hm
2、景观绿化 30.64hm

2、植草护坡 14924m
2。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完成

情况见表 4-4。 

表 4-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1 主体工程区 
  

1.1 CF 网植草 m
2
 129009.5 

1.2 喷播植草 m
2
 1116333 

1.3 植草 m
2
 73551.1 

1.4 景观绿化 hm
2
 30.64 

2 取土场     

2.1 植草绿化 hm
2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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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3 弃渣场 
  

3.1 植草绿化 hm
2
 22.72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4.1 植草护坡 m
2
 5324 

4.2 全面整地 hm
2
 2.76 

4.3 绿化 hm
2
 2.76 

5 施工道路区 
  

5.1 植草护坡 m
2
 9600 

 

  

  

  

图 4-3  主体工程区绿化现状 

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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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中统计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有临时拦挡、临

时排水、临时覆盖、沉砂池等，详见表 4-5。 

表 4-5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统计表（变更方案）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1 主体工程区   
 

1.1 临时排水沟 m 77000 

1.2 临时急流槽 m 9120 

1.3 编织土袋拦挡 m 32940 

1.4 临时挡土埂 m 21372 

1.5 临时覆盖 m
2
 274550 

1.6 沉沙池 个 79 

1.7 泥浆沉淀池 个 238 

2 弃渣场区   
 

2.1 临时覆盖 m
2
 336600 

3 施工道路区    

3.1 沉砂池 个 18 

根据施工资料统计，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有临时拦

挡、临时排水、临时覆盖等，主要工程量为：编织土袋拦挡 32940m、临时挡土

埂 21372m、临时排水沟 77000m、临时急流槽 9120m、临时沉沙池 79 个、泥浆

沉淀池 238 个，临时覆盖 33.26hm
2。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情况见表 4-6。 

表 4-6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1 主体工程区   
 

1.1 临时排水沟 m 77000 

1.2 临时急流槽 m 9120 

1.3 编织土袋拦挡 m 32940 

1.4 临时挡土埂 m 21372 

1.5 临时覆盖 m
2
 27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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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6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1.6 沉沙池 个 79 

1.7 泥浆沉淀池 个 238 

2 弃渣场区   
 

2.1 临时覆盖 m
2
 50000 

3 取土场区    

3.1 临时覆盖 m
2
 8000 

 

  

图 4-4  施工过程中临时拦挡 

  

  

图 4-5  施工过程中临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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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项目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防治体系开展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工作，水土

保持措施跟进主体工程，所有的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按时完

成：排水设施完善，护坡、拦挡设施和植物设施布设合理，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截至 2021 年 4 月，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防护措施和水土保

持变更方案中新增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大部分得到落实，完成的工程量基本满足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需要。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与变更方案对比情况详见表

4-7。 

表 4-7          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与变更方案对比表 

编号 项目 单位 变更方案值 完成数量 增减 

Ⅰ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主体工程区     

1.1 排水工程     

1.1.1 C20 现浇砼截水沟 m 46671.08 46671.08  

1.1.2 C20 现浇砼排水沟 m 71574.7 71574.7  

1.1.3 C20 现浇砼边沟 m 28461.5 28461.5  

1.1.4 C20 现浇砼急流槽 m 31883.6 31883.6  

 40*30 急流槽 m 24669.93 24669.93  

 60*40 急流槽 m 7213.67 7213.67  

1.2 C20 砼人字形骨架护坡 m
2
 728043.1 728043.1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2.1 人字形骨架护坡 m
2
  210 +210 

2.2 排水工程     

2.2.1 排水沟 m 480 480  

3 弃渣场区     

3.1 排水工程     

3.1.1 截水沟 m 13322.68  -13322.68 

3.1.2 C20 现浇截排水沟 m  5191 +5191 

3.1.3 泄洪渠 m 605  -605 

3.1.4 碎石盲沟 m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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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7         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与变更方案对比表 

编号 项目 单位 变更方案值 完成数量 增减 

3.2 拦挡工程     

3.2.1 挡土墙 m 1224 735 -489 

4 施工道路区     

4.1 排水工程     

4.1.1 排水沟 m 2560  -2560 

5 取土场区     

5.1 排水工程     

5.1.1 截水沟 m 95  -95 

II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 主体工程区     

1.1 CF 网植草 m
2
 129009.5 129009.5  

1.2 喷播植草 m
2
 1116333 1116333  

1.3 植草 m
2
 73551.1 73551.1  

1.4 景观绿化 hm
2
 27.65 27.65  

2 取土场       

2.1 植草绿化 hm
2
 0.63 2.58 +1.95 

3 弃渣场     

3.1 植草绿化 hm
2
 30.88 22.72 -8.16 

3.2 CF 网植草 m
2
 16612  -16612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4.1 植草护坡 m
2
 1000 5324 +4324 

4.2 全面整地 hm
2
 12.20 2.76 -9.44 

4.3 绿化 hm
2
 9.18 2.76 -6.42 

4.4 CF 网植草 m
2
 5324  -5324 

5 施工道路区     

5.1 植草护坡 m
2
  9600 +9600 

5.2 喷播植草 m
2
 9600  -9600 

III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 主体工程区      

1.1 临时排水沟 m 77000 77000  

1.2 临时急流槽 m 9120 9120  

1.3 编织土袋拦挡 m 32940 32940  

1.4 临时挡土埂 m 21372 21372  

1.5 临时覆盖 m
2
 274550 274550  

1.6 沉沙池 个 79 79  

1.7 泥浆沉淀池 个 238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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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7         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与变更方案对比表 

编号 项目 单位 变更方案值 完成数量 增减 

2 弃渣场区      

2.1 临时覆盖 m
2
 336600 50000 -286600 

3 取土场区      

3.1 临时覆盖 m
2
  8000 +8000 

4 施工道路区     

4.1 沉砂池 个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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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5.1.1  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 

工程在施工期，扰动土地面积 483.10hm
2，在未采取硬化及水土保持措施之

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 484.24hm
2。 

5.1.2  林草恢复期水土流失面积 

工程完工后，项目区建筑物及场地道路硬化面积 267.16hm
2，林草恢复期各

项水土保持措施尚未充分发挥效益，水土流失面积 215.94hm
2。 

5.2  土壤流失量 

5.2.1  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 

1、土壤侵蚀模数确定的主要依据 

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采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作为

依据，同时结合各监测点的监测值综合考虑。沟蚀及面蚀分级指标详见表 5-1、2。 

表 5-1                       沟蚀分级指标 

沟谷占坡面面积比（%） ＜10 10～25 25～35 35～50 ＞50 

沟壑密度（km/km
2） 1～2 2～3 3～5 5～7 7 

强度分级 轻度 中度 强度 极强度 剧烈 

表 5-2                      面蚀分级指标表 

地面坡度 

地类 
5°～8° 8°～15° 15°～25° 25°～35° ＞35° 

非耕地 

林草 

覆盖度 

（%） 

60～75    

45～60 轻 度   强度 

30～45  中 度 强度 极强度 

＜30   
强度 极强度 剧烈 

坡耕地 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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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期降水状况 

工程降水量采用广东省水利厅公布的 24 小时天气实况数据统计。 

5.2.2  监测期土壤流失量   

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包括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 2 个时段，现根据各次监测

状况分析各阶段水土流失量和建设期水土流失总量。 

（1）施工期的土壤流失量 

工程施工期监测时段按 2017 年 11 月～2020 年 10 月计列，计列时长 3.0a。 

各项水土保持根据各监测点面蚀类型，记录相关指标，确定各监测点水土流

失强度和土壤侵蚀模数，以此代表整个监测区侵蚀强度状况，计算整个监测区土

壤流失量；计列整个监测区施工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798t/（km
2
·a）、土壤侵

蚀量为 26119.6t。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分析见表 5-3、图 5-1。 

（2）林草植被恢复期的土壤流失量 

工程林草恢复期监测时段按 2020年 11月～2021年 4月计列，计列时长 0.5a。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完工后，随着植被的恢复，水土流失强度进一步减弱。各项水

土保持设施基本稳定。 

根据各监测点面蚀类型，记录相关指标，计列整个监测区林草恢复期土壤侵

蚀模数，截至 2021 年 4 月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
2
·a）、土壤侵蚀量为 1265.6t，

在容许土壤流失量范围内。林草植被恢复期土壤流失量分析见表 5-4、图 5-2。 

表 5-3         施工期各分区水土流失面积及土壤流失量分析表 

时期 编号 分区名称 

水土流失 

面积 A 

（hm
2） 

土壤 

侵蚀强度 Si 

[t/(km
2
•a)] 

监测 

点数 n 

（个） 

土壤流失量 

L 分区 

（t） 

土壤 

流失 L 总 

（t） 

2017 年 

第四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18.60 4000 2 186.0  

二 取土场区 1.05 5000 1 13.1  

三 弃渣场区 2.50 4700 3 29.7  

四 施工道路区 15.20 3600 1 136.8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6.60 500 2 8.3  

  责任范围 43.95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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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施工期各分区水土流失面积及土壤流失量分析表 

时期 编号 分区名称 

水土流失 

面积 A 

（hm
2） 

土壤 

侵蚀强度 Si 

[t/(km
2
•a)] 

监测 

点数 n 

（个） 

土壤流失量 

L 分区 

（t） 

土壤 

流失 L 总 

（t） 

2018 年 

第一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67.00 4072 5 682.1  

二 取土场区 1.05 5000 1 13.1  

三 弃渣场区 5.00 5186 8 64.6  

四 施工道路区 25.55 3600 1 230.0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8.70 500 2 10.9  

  责任范围 107.30    1000.7 

2018 年 

第二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241.94 2529 8 1529.8  

二 取土场区 1.05 5714 1 15.0  

三 弃渣场区 29.00 5300 9 384.2  

四 施工道路区 26.75 2600 3 173.9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8.70 500 2 10.9  

  责任范围 307.44    2113.8 

2018 年 

第三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330.46 2526 8 2086.5  

二 取土场区 1.05 5714 1 15.0  

三 弃渣场区 29.00 5300 10 384.2  

四 施工道路区 26.75 2600 3 173.9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8.70 500 2 10.9  

  责任范围 395.96    2670.5 

2018 年 

第四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330.46 1818 6 1501.7  

二 取土场区 1.05 5333 1 114.0  

三 弃渣场区 29.00 4356 8 315.8  

四 施工道路区 26.75 1933 3 129.3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8.70 500 2 10.9  

  责任范围 395.96    2071.7 

2019 年 

第一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380.45 2100 7 1997.4  

二 取土场区 2.33 4800 1 28.0  

三 弃渣场区 29.88 4505 10 336.5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2060 4 73.9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600 3 22.9  

  责任范围 442.28    2458.7 

2019 年 

第二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401.30 2305 8 2312.5  

二 取土场区 2.33 4650 1 27.1  

三 弃渣场区 30.20 4780 9 360.9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3050 4 109.5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600 3 22.9  

  责任范围 463.45    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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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施工期各分区水土流失面积及土壤流失量分析表 

时期 编号 分区名称 

水土流失 

面积 A 

（hm
2） 

土壤 

侵蚀强度 Si 

[t/(km
2
•a)] 

监测 

点数 n 

（个） 

土壤流失量 

L 分区 

（t） 

土壤 

流失 L 总 

（t） 

2019 年 

第三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2560 8 2696.3  

二 取土场区 2.33 4400 1 25.6  

三 弃渣场区 31.00 4650 12 360.4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3250 4 116.7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600 3 22.9  

  责任范围 484.24        3221.9 

2019 年 

第四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2680 7 2822.6  

二 取土场区 2.33 4200 1 24.5  

三 弃渣场区 31.00 4500 8 348.8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3100 3 111.3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550 3 21  

  责任范围 484.24        3328.2 

2020 年 

第一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2150 8 2264.4  

二 取土场区 2.33 2800 1 16.3  

三 弃渣场区 31.00 2860 9 221.7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2400 4 86.2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500 3 19.1  

  责任范围 484.24        2607.7 

2020 年 

第二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1900 9 2001.1  

二 取土场区 2.33 1960 1 11.4  

三 弃渣场区 31.00 2050 10 158.9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1500 3 53.9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500 3 19.1  

  责任范围 484.24        2244.4 

2020 年 

第三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1005 8 1058.5  

二 取土场区 2.33 850 1 5.0  

三 弃渣场区 31.00 1100 12 85.3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760 2 27.3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500 3 19.1  

  责任范围 484.24     1195.2 

施工期各

季度合计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21138.9  

二 取土场区 2.33   308.1  

三 弃渣场区 31.00   3051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1422.7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198.9  

  责任范围 484.24  1798    26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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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林草植被恢复期各分区水土流失面积及土壤流失量分析表 

时期 编号 分区名称 

水土流失 

面积 A 

（hm
2） 

土壤 

侵蚀强度 Si 

[t/(km
2
•a)] 

监测 

点数 n 

（个） 

土壤流失 

量 L 分区 

（t） 

土壤流失

量 L 总 

（t） 

2020 年 

第四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550 8 579.3  

二 取土场区 2.33 500 1 2.9  

三 弃渣场区 31.00 530 12 41.1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500 2 18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500 3 19  

 责任范围 484.24     660.3 

2021 年 

第一季度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500 7 526.6  

二 取土场区 2.33 500 1 2.9  

三 弃渣场区 31.00 500 10 38.8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500 2 18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500 3 19  

 责任范围 484.24    605.3 

林草植被

恢复期各

季度合计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1105.9  

二 取土场区 2.33   5.8  

三 弃渣场区 31.00   79.9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36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38  

 责任范围 484.24 523   1265.6 

5.2.3  各扰动土地类型土壤流失量分析 

根据地表扰动类型将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主体工程区、取土场区、弃渣场区、

施工道路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 5 个防治区，各区扰动程度不一样，水土流失量也

各不相同。 

1、主体工程区 

主体工程区属挖填扰动区，易引发水土流失。根据水土流失监测结果，本区

占地面积 421.29hm
2，施工监测期 3.0a，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673t/（km

2
•a），

施工期产生水土流失量 21138.9t；林草植被恢复期 0.5a，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525t/（km
2
•a），林草植被恢复期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1105.9t。该区共产生水土流

失量为 22244.8t。 

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统计见表 5-5、表 5-6。 

2、取土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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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土流失监测结果，本区占地面积 2.33hm
2，施工监测期 3.0a，平均土

壤侵蚀模数为 4408t/（km
2
•a），施工期产生水土流失量 308.1t；林草植被恢复期

0.5a，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498t/（km
2
•a），林草植被恢复期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5.8t。该区共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313.9t。 

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统计见表 5-5、表 5-6。 

3、弃渣场区 

根据水土流失监测结果，本区占地面积 31.00hm
2，施工监测期 3.0a，平均土

壤侵蚀模数为 3281t/（km
2
•a），施工期产生水土流失量 3051t；林草植被恢复期

0.5a，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515t/（km
2
•a），林草植被恢复期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79.9t。该区共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3130.9t。 

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统计见表 5-5、表 5-6。 

4、施工道路区 

根据水土流失监测结果，本区占地面积 14.36hm
2，施工监测期 3.0a，平均土

壤侵蚀模数为 3302t/（km
2
•a），施工期产生水土流失量 1422.7t；林草植被恢复期

0.5a，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501t/（km
2
•a），林草植被恢复期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36t。该区共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1458.7t。 

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统计见表 5-5、表 5-6。 

5、施工生产生活区 

根据水土流失监测结果，本区占地面积 15.26hm
2，施工监测期 3.0a，平均土

壤侵蚀模数为 434t/（km
2
•a），施工期产生水土流失量 198.9t；林草植被恢复期

0.5a，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498t/（km
2
•a），林草植被恢复期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38t。该区共产生水土流失量为 236.9t。 

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统计见表 5-5、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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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施工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统计表 

序号 监测分区 
面积 

（hm
2）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t/（km
2
•a）] 

监测期 

（a） 

土壤侵蚀量 

（t）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1673 

3.0 

21138.9 

二 取土场区 2.33 4408 308.1 

三 弃渣场区 31.00 3281 3051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3302 1422.7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434 198.9 

 整体情况 484.24 1798 26119.6 

 

图 5-1  施工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示意图 

表 5-6             林草植被恢复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统计表 

序号 监测分区 
面积 

（hm
2）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t/(km
2
•a)] 

监测期 

（a） 

土壤侵蚀量 

（t） 

一 主体工程区 421.29 525 

0.5 

1105.9 

二 取土场区 2.33 498 5.8 

三 弃渣场区 31.00 515 79.9 

四 施工道路区 14.36 501 36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26 498 38 

 整体情况 484.24 523 1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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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林草植被恢复期各分区土壤流失量示意图 

5.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根据监测，本工程渣场按设计要求采取了弃渣拦挡措施，在工程完建后均按

设计要求采用相应的植被恢复措施。因此，本工程不存在潜在的土壤流失量。 

5.4  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现场监测得知，工程在监测阶段（2017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未发

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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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统计分析监测数据，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483.10hm
2，总计扰动土地整

治面积 477.70hm
2，其中包括工程措施占地面积 39.78hm

2，植物绿化措施面积

170.16hm
2，硬化路面及其他占地面积 267.16hm

2，计算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8.8%，达到目标值 95%。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统计分析监测数据，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面积为 215.94hm
2，水土流失防治面

积 209.94hm
2，其中包括工程措施占地面积 39.78hm

2，植物绿化措施面积

170.16hm
2，计算项目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2%，达到目标值 97%。 

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率 

根据施工资料统计，工程挖方总量 1690.58 万 m
3，填方总量 1383.44 万 m

3，

取土 30.15 万 m
3（设置 2 处取土场，占地 2.33hm

2），产生弃方 337.29 万 m
3（其

中综合利用 152.34 万 m
3，永久弃渣 184.95 万 m

3，堆放在 23 处弃渣场），拦渣

率达 95.0%以上，达到目标值 95%。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通过抽查、调查各区土地利用现状、林草覆盖率及坡度等水土流失主要影响

因子，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确定各防治分区现状土壤

侵蚀强度和侵蚀模数。根据监测结果，截至植被恢复期末，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

已达 500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达到方案目标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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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工程可绿化面积为 170.79hm
2，林草植被面积 170.16hm

2，计算项目区林草

植被恢复率为 99.6%，达到方案目标值 99%。 

6.6  林草覆盖率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为 484.24hm
2，林草植被面积 170.16hm

2，计算

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为 35.1%，达到方案目标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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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项目区扰动地表面积为 483.10hm
2，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84.24hm

2。 

根据土壤流失监测结果分析，监测时段内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土建施工过程

中，随着土建工程的结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水土流失逐渐降低。到

2021 年 3 月，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已经控制在项目区水土流失容许值范围之内，

随着人为扰动的停止，植被盖度的提高，土壤侵蚀模数降至 500t/（km
2•a）以下。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比较重视，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及时跟进水土

保持措施，在 2017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0 月间，主要建成斜坡防护工程、排导工

程、植被恢复工程、临时拦挡工程、临时排导工程和临时覆盖工程等水土保持措

施。 

完成主要工程量：砼人字形骨架护坡 728253.1m
3、混凝土挡墙 735m、C20

现浇截排水沟 183781.88m、排水沟 480m、碎石盲沟 150m；全面整地 2.76hm
2、

CF 网植草 12.90hm
2、喷播植草 111.63hm

2、植草绿化 35.42hm
2、景观绿化

30.64hm
2、植草护坡 14924m

2；编织土袋拦挡 32940m、临时挡土埂 21372m、临

时排水沟 77000m、临时急流槽 9120m、临时沉沙池 79 个、泥浆沉淀池 238 个，

临时覆盖 33.26hm
2。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基本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及后续设计建成，达到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能够有效防治建设区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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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经过工程建设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基本完成各项建设

任务，项目区总体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水土保持防护措

施布局合理，防治效果明显，但仍存在部分取料场、弃渣场植被恢复效果欠佳等

问题。下阶段，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及时完善局部区域裸露的取料场（K39+500 左侧取料场）、弃渣场（1

标 1#弃渣场、2 标 5#弃渣场、3 标 1#弃渣场、4 标 1#弃渣场、4 标 2#弃渣场、4

标 3#弃渣场、5 标 3#弃渣场、6 标 3#弃渣场等）补植工作。 

（2）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及时修复已损坏设施。 

（3）加强管理、维护各防治分区的植物设施，以保证其正常发挥水土保持

功能。 

7.4  综合结论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84.24hm
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为

477.70hm
2，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面积为 39.78hm

2、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面积为

170.16hm
2、硬化等面积为 267.16hm

2；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为 209.94hm
2；防

治责任范围内可恢复植被面积 170.79hm
2；已采取植物措施面积为 170.16hm

2。 

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8.8%，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 95%。工程造成

水土流失面积的治理度为 97.2%，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 97%。项目区土壤

流失控制比达 1.0，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 1.0。拦渣率达 95.0%，达到了水

土保持方案目标值 95%。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6%，达到了

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 99%。工程林草覆盖率为 35.1%，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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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地表面积控制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运行正常；植物措施已落实，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率达到规范要求。实施的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及时到位并发挥了有效的水土保持作用，工程平均土壤侵蚀强

度为微度，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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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测数据附表、附图、附件 

8.1  附件 

（1）水保方案批复； 

（2）水土保持变更方案批复； 

（3）监测点数据资料； 

（4）监测照片。 

8.2  附图 

（1）工程地理位置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布置图。 

 









































































附件 3  监测点数据资料 

附表 1  1#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K39+500 左侧取土场 编号 1#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五华县安流镇 

坐标 E115.70613027° N23.73340200° 

地面组成物质 土石混合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排水、临时覆盖、植草护坡、撒播草籽等 

植被 

类型 植草护坡、撒播草籽 

覆盖度（%） 70 

生长状况 一般 

监测影像 

 

2017 年 12 月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7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2  2#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施工生产生活区 编号 2#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五华县安流镇 

坐标 E115.68845719° N23.67515746° 

地面组成物质 硬化面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微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排水管网、景观绿化等 

植被 

类型 景观绿化 

覆盖度（%） 50 

生长状况 良好 

监测影像 

 

2020 年 7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3  3#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K53+200 路基工程区 编号 3#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五华县棉洋镇 

坐标 E115.69354534° N23.61537062° 

地面组成物质 土石混合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微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排水、临时覆盖、框格骨架护坡、混凝土截水沟、

排水沟、边沟、急流槽、植草护坡、撒播草籽等 

植被 

类型 植草护坡、撒播草籽 

覆盖度（%） 70 

生长状况 良好 

监测影像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7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4  4#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大路排特大桥 编号 4#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揭西县上砂镇 

坐标 E115.71294308° N23.43533224° 

地面组成物质 土石混合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微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临时排水、临时覆盖、框格骨架护坡、混凝土截水沟、排水沟、边

沟、急流槽、植草护坡、撒播草籽等 

植被 

类型 植草护坡、撒播草籽 

覆盖度（%） 10 

生长状况 良好 

监测影像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7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5  5#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章塘互通 编号 5#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陆河县水唇镇 

坐标 E115.71925163° N23.33217816° 

地面组成物质 土石混合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微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临时排水、临时覆盖、框格骨架护坡、混凝土截水沟、排水沟、边

沟、急流槽、植草护坡、撒播草籽等 

植被 

类型 植草护坡、撒播草籽 

覆盖度（%） 36 

生长状况 良好 

监测影像 

 

2017 年 12 月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6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6  6#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2标K50+500右侧 3#弃土场 编号 6#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五华县棉洋镇 

坐标 E115.68524927° N23.63813819° 

地面组成物质 土石混合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2020 年 6 月） 

水土保持措施 临时覆盖、混凝土截水沟、排水沟、撒播草籽等 

植被 

类型 撒播草籽 

覆盖度（%） 40 

生长状况 一般 

监测影像 
 

2018 年 8 月 

 

2020 年 6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7  7#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2 标 K52+700 左侧 5#弃土场 编号 7#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五华县棉洋镇 

坐标 E115.69513321° N23.62115688° 

地面组成物质 土石混合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临时排水、临时覆盖、挡墙、混凝土截水沟、排水沟、撒播草籽等 

植被 

类型 撒播草籽 

覆盖度（%） 40 

生长状况 一般 

监测影像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6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8  8#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5 标 K70+100 右侧 1#弃土场 编号 8#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揭西县上砂镇 

坐标 E115.69296062° N23.47023870° 

地面组成物质 土石混合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微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临时排水、临时覆盖、挡墙、撒播草籽等 

植被 

类型 撒播草籽 

覆盖度（%） 32 

生长状况 一般 

监测影像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6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9  9#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6 标 K82+900 右侧 1#弃土场 编号 9#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揭西县五云镇 

坐标 E115.72406888° N23.37092328° 

地面组成物质 土石混合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临时排水、临时覆盖、排洪渠、混凝土截水沟、排水沟、植草护坡、

撒播草籽等 

植被 

类型 植草护坡、撒播草籽 

覆盖度（%） 31 

生长状况 一般 

监测影像 
 

2018 年 3 月 

 

2020 年 6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表 10  10#监测点记录表 

监测点名称 4 标绿水村 1#便道 编号 10#监测点 

地点 
所在乡镇 五华县棉洋镇 

坐标 E115.71603835° N23.56257100° 

地面组成物质 硬化路面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面蚀 

土壤侵蚀强度 微度（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措施 硬化为村道 

植被 

类型 \ 

覆盖度（%） \ 

生长状况 \ 

监测影像 
 

2018 年 1 月 

 

2020 年 7 月 

填表人 闾彬彬 核查人 李贵玉 

 



附件 4  监测照片 

1、主体工程区 

  

  

  

  



  

  

  

  



  

2、取土场区 

  

3、弃渣场区 

  

K50+350 右侧弃渣场 K50+500 右侧弃渣场 

  

K51+230 左侧弃渣场 K52+700 左侧弃渣场 



  

K59+800 左侧弃渣场 K70+100 右侧弃渣场 

  

K71+150 右侧弃渣场 K76+300 右侧弃渣场 

 



  

附图 1  地理位置示意图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五华至陆河段工程 



 

附图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布置图（1/6） 

7#监测点 

10#监测点 



 

附图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布置图（2/6） 

1#监测点 



 

附图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布置图（3/6） 

6#监测点 



 

附图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布置图（4/6） 

2#监测点 



 

附图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布置图（5/6） 

3#监测点 

8#监测点 



 

附图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布置图（6/6） 

5#监测点 

4#监测点 

9#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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